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催  告  书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适用）
南税二稽强催〔2025〕7号

李松涛：（纳税人识别号：330203******2411）
本机关于2025年6月11日向你(单位)送达南税二稽罚〔2025〕3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你（单位）至今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松溪县税务局履行下列义务：

（一）罚款

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华东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公告2024年第3号）公告解读应适用《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关于发布<福建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公告2021年第1号）。 决定处少缴税款1倍罚款1838588.4元。

（二）加处罚款

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综上所述：你（单位）应缴纳罚款1838588.4元及加处罚款1838588.4元。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联系人：程学芬

联系电话：18960630907

地址：南平市建阳区崇阳街道建阳路17号
执法人员（检查证号）：陈文,程学芬（闽税稽3507210001，闽税稽3507210002）

 二Ｏ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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